
（上接C11版 ）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三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第三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 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000685245560D。

2 第四条 公司于【核准日期】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数
额】股，于【上市日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四条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208 万股，于
2020年 9月 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3 第五条 公司注册名称：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第五条 公司注册名称：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Tianhe Agricult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Co.,LTD.

4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828万元。
5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为【】万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4828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为 2482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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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
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7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 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
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
交易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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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
会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日
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用于
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 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
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
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
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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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以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
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同一种类股份总数的 25%；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
定。

第二十九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以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同一种类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上
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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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
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
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 6个
月时间限制。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
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
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
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 6个月时间限制。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
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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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该交易涉
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符合下列标准（受赠现金资产除外）之一的交易行为：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人
民币；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
业务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5、 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十六）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达到或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七）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金额在 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的关联交易；
（十八）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九）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公司规则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符合下列标准（受赠现金资产除外）之一的交易行为：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
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人民币；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十六）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七）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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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三）连续十二个月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审议前款第（四）项担保事项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
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三）连续十二个月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八）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二）项担保事
项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
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13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即六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的股东书面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日计算。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10%以上的股东书面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日计算。

14 第五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
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第五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
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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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
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
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
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五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
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
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16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 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
事发表意见的，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理由。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
程序。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
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
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理由。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大
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17
第五十九条 本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召集人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
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
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
为，公司将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第五十九条 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召集人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
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将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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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
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
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
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
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
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
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依照前述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件，
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
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导致公司或者
股东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19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与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前，董事会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的规定，对
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事项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做出判断，在作此项判断时，股东的持股数额应以会议当日为准。
如经董事会判断，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则董事会应通知关联股东，并就其是否申请豁免回
避获得其书面答复。 董事会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完成以上规定的工作，并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说明相关交易
为关联交易，并明确指明该交易所涉关联股东。
（二）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会议主持人应当向股东大会说明关联股东及具体关联关系。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关联股东或其代表回避，关联股东或其代表在股东大会表决
时，应当自动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20

第八十三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
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
况。

第八十三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
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
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一）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3%以上的股东提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或变更；其
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提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或
变更。
（二）监事候选人中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由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3%以上的股东或监事会提出，由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或变更；
（三）监事候选人中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经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及其职权职责依据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四）董事、监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向董事会提供其所提名的董事或监事候选
人简历和基本情况等。董事会或监事会应当对提名提案中提出的候选董事或股东代表监事的资格进行审查。董事或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或股东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或股东代表监事职责。
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会议通知中附上董事或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以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
人有足够的了解。

21 第九十四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监事选举提案的，新任董事、监事就任时间为三年；股东大会决议
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最长不超过三年。 第九十四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监事选举提案的，新任董事、监事就任时间在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22

第九十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
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第九十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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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一）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
（二）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五）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第九十九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一）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
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
（二）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应当对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五）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24
第一百〇二条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续，其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
实义务，在任期结束后并不当然解除，在董事任期结束两年内仍然有效。 在本章程第九十七条第一款
第（八）项的保密义务，为持续义务，不因董事任期结束满两年而解除。

第一百〇二条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续，其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实义务，在任
期结束后并不当然解除，在董事任期结束两年内仍然有效。 在本章程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的保密义务，为持
续义务，不因董事任期结束满两年而解除。

25 第一百〇四条 董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董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〇四条 董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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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〇五条 公司设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不得由下列人员担任：
（一）公司的雇员；
（二）最近一年内曾在公司任职的人员；
（三）公司股东或股东单位的任职人员；
（四）其他与公司、公司管理层或关联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

第一百〇五条 公司设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五）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八）最近十二个月内，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存在其他影响其独立性情形的人员；
(九）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有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前款第（四）项、第（五）项及第（六）项中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不包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4条规定，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的附属企业。

27 第一百〇六条 独立董事应当具有五年以上的经营管理、法律或财务工作经验，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公司董事职责。

第一百〇六条 独立董事应当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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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〇七条 独立董事除《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权外，可以对公司
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请或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
（四）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享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300万元人民币或高于公
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5%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
（五）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六）公司当期利润分配方案，或有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且当年盈利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七）公司章程或规则规定的其他事项。
（八）如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露的事项,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的意见予以公告,独立董事出现分歧无法达
成一致时,董事会应当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披露。

第一百〇七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下列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调整、决策程序、执行情况及信息披露，以及利润分配政策是否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
（五）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提供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提供财务资助、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公司自主变更会计政策、股票及衍生品投资等重大事项；
（六）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者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300万元且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值的 5%的借款或者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七）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股权激励计划；
（八）公司拟决定其股票不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所交易或者转让；
（九）独立董事认为有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事项；
（十）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类型包括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反对意见及其理由和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所发表的
意见应当明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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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
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对公司交易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对非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1,000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除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5,000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当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或与关联法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
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
时公告。
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情况：
（一）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
上的关联交易，还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发生对外担保行为，未达到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标准时，由董事会做出决定，并应由出席董事
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对公司交易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对非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除应当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
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当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或与关联法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 300万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3000 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发生对外担保行为，未达到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标准时，由董事会做出决定，并应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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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会的议事方式为：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
为：邮寄、电子邮件、专人或传真；通知时限为：董事会召开前三日。 遇有紧急情况时，可以按实际情况
缩短通知时间。

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会的议事方式为：现场会议、通讯会议和现场结合通讯方式会议；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方式为：邮寄、电子邮件、专人或传真；通知时限为：董事会召开前三日。 遇有紧急情况时，可以按实际情况缩
短通知时间。

31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方式。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
前提下，可以用传真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方式。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
用通讯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32 新增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其他专
门委员会。

33 新增
第一百二十八条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
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34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设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九条 董事会设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和董事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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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九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公司信息对外公布，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组织制定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督促公司
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二）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协调公司与证券监管机构、投资者、证券服务机构、媒体等之间的信息沟通；
（三）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会议，参加股东大会会议、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高级管理人
员相关会议，负责董事会会议记录工作并签字；
（四）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在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时，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
（五）关注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报道的真实性，督促公司董事会及时回复本所问询；
（六）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及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
述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职责；
（七）知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和公
司章程时，或者公司作出或可能作出违反相关规定的决策时，应当提醒相关人员，并立即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报告；
（八）负责公司股权管理事务，保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资料，并负责披露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九）《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三十一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协调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组织制定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督促公司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二）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和股东资料管理工作，协调公司与证券监管机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荐人、证券服务机
构、媒体等之间的信息沟通；
（三）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会议，参加股东大会会议、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会议，
负责董事会会议记录工作并签字；
（四）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在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时，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
（五）关注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报道的真实性，督促公司董事会及时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
（六）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证券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述人员了解各自在
信息披露中的权利与义务；
（七）督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 在知悉公司作出或者可能作出违反有关规定的决议时应当予以提醒并立即如实地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八）《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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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三条 董事可受聘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但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
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一百三十四条 本章程第五章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以及关于勤勉义务的
规定，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五条 本章程第九十六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本章程第九十八条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第九十九条（四）～（六）关于勤勉义务的规定，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37 第一百三十五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38 第一百四十三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第一百四十四条 本章程第九十六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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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
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
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
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
协助其工作
（九）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五十三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
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
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
（九）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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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三条 监事会每 6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会议通知应
当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邮寄、电子邮件、专人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第一百五十四条 监事会每 6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临时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
召开五日前以邮寄、电子邮件、专人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41 第一百五十四条 监事会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以确保监事会的工
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第一百五十五条 监事会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以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
决策。 监事会议事规则作为章程的附件，由监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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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普通股股利。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
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股东大
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
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普通股股利。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
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
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公司不得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
配利润。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
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43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
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相关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
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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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指定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公
司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履行公告和信息披露义务，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对
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进行披露。 公司披露的信息应在法律、行政法规或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信息披露
平台发布，并遵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要求，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指定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中的一种或数种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
息的媒体。 公司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履行公告和信息披露义务，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对
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进行披露。 公司披露的信息应在法律、行政法规或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信息披露平台发布，并
遵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要求，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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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
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 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
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
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
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 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
方解散。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中的一种或数种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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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中的一种或数种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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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30 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中的一种或数
种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48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一条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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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因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
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股东大会确定的
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
算。

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因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
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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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
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应当向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第一百九十六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六十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中的一种或数
种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应当向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51 第二百一十一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于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之
日起实施。 自本章程实施之日起，公司原章程自动失效。

第二百一十二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于公布之日起实施。 自本章程实施之日起，公司原章程
自动失效。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不变。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公司代码：600309 公司简称：万华化学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廖增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立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庄朝武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25,987,046,149.68 96,865,322,655.29 3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946,281,132.33 42,364,094,555.73 3.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71,343,740.37 13,121,575,384.00 -39.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9,231,686,513.49 48,539,171,299.52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9,173,375.72 7,899,299,227.83 -3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966,936,218.12 7,247,454,405.47 -31.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3 19.86 减少 7.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0 2.52 -32.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366,705.39 -70,977,224.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92,711,101.11 558,554,271.8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575,055.40 -7,254,019.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07,069.48 4,762,934.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9,057.28 -16,043,490.17

所得税影响额 -9,522,742.46 -86,805,315.11

合计 36,522,724.62 382,237,157.6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1,54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677,764,654 21.59 677,764,654 无 国有法人

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336,042,361 10.70 336,042,361 质押 61,785,459 境外法人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0,379,594 10.52 330,379,594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301,808,357 9.61 301,808,357 质押 2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3,639,518 3.62 未知 未知

孙惠刚 74,869,908 2.3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348,584 2.34 未知 未知

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69,995,240 2.23 69,995,240 质押 28,971,00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5,598,520 0.82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2,697,681 0.72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3,639,518 人民币普通股 113,639,518

孙惠刚 74,869,908 人民币普通股 74,869,90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348,584 人民币普通股 73,348,58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98,520 人民币普通股 25,598,52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2,697,681 人民币普通股 22,697,68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4,36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4,365,673

叶世萍 14,043,061 人民币普通股 14,043,06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3,804,506 人民币普通股 13,804,50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3,499,776 人民币普通股 13,499,77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8,602 人民币普通股 13,008,6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变动额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或本期数） （或上年同期

数）

货币资金 15,874,792,323.
31

4,566,327,060.
34

11,308,465,262.
97 247.65 主要系本期为偿还到期借款准备资金，增加

安全储备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367,333.35 -30,367,333.35 -
100.00 为本期公司委托理财业务到期结算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23,149,423.74 58,694,405.00 -35,544,981.26 -60.56 为衍生金融资产结算及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556,022,808.8
2

3,946,731,006.
53

2,609,291,802.2
9 66.11 主要为销售商品收到的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696,996,472.18 437,779,688.85 259,216,783.33 59.21 主要为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66,259,267.11 574,999,455.98 -
208,740,188.87 -36.30 主要为本期末应收出口退税款及增值税退

款余额较上年期末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54,486,641.2
2 848,717,543.91 1,005,769,097.3

1 118.50 主要为本期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213,213,943.1
4 717,587,079.07 495,626,864.07 69.07 主要为本期对合营企业增资所致。

在建工程 34,139,163,220.
93

24,066,265,300.
30

10,072,897,920.
63 41.85 主要为本期烟台工业园工程项目投资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37,597,480,887.
20

20,034,036,150.
27

17,563,444,736.
93 87.67 主要为补充流动资金需求所致。

预收款项 2,334,746,524.
41

-
2,334,746,524.4
1

-
100.00

主要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报表项目重分类
所致。

合同负债 2,313,355,574.1
1

2,313,355,574.1
1

主要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报表项目重分类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07,806,368.04 802,136,137.31 -
394,329,769.27 -49.16 主要为本期发放计提的奖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777,926,730.70 3,324,127,445.

00
-
2,546,200,714.3
0

-76.60 主要为本期部分项目贷款到期偿还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000,000,000.0
0

8,000,000,000.0
0 为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9,168,244,401.7
7

5,962,595,245.
57

3,205,649,156.2
0 53.76 主要为本期新增项目贷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563,790,233.48 398,740,487.40 165,049,746.08 41.39
主要为根据税收优惠政策 500 万元以下固
定资产一次性税前扣除产生的税会差异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233,108,580.40 -81,325,055.23 314,433,635.63 386.64 主要为外币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066,052,947.8
7

1,567,164,415.
90 498,888,531.97 31.83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注资款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254,019.15 14,062,789.96 -21,316,809.11 -
151.58 主要为外汇远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3,528,208.47 6,395,882.52 47,132,325.95 736.92 主要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2,380,281.90 32,006,931.08 -34,387,212.98 -
107.44 为上年同期转回部分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47,913.05 69,189.70 378,723.35 547.37 主要为本期处置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242,867.15 63,622,939.52 -44,380,072.37 -69.75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赔偿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85,905,070.02 60,494,453.77 25,410,616.25 42.00 主要为本期对外捐赠及固定资产报废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60,430,947.01 1,745,753,089.
07

-
985,322,142.06 -56.44 主要为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349,173,375.7
2

7,899,299,227.
83

-
2,550,125,852.1
1

-32.28 主要为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 公司主产品
MDI产销量及价格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71,343,740.3
7

13,121,575,384.
00

-
5,150,231,643.6
3

-39.25 主要为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 公司主产品
MDI产销量及价格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156,461,395.
59

-
533,324,765.24

21,689,786,160.
83

4,066.9
0

主要为本期借款增加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增太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0-69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规定，
现将 2020 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聚氨酯系列 1,968,050 2,003,284 2,182,131

石化系列 1,347,040 4,391,566 1,591,800

精细化学品及新材料系列 393,144 382,056 542,066

注：以上销量统计包含贸易量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1、MDI 产品
公司 2020 年 1-9 月份 MDI 产品挂牌价如下表：

产品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纯 MDI
2020年 18,700 18,700 18,700 16,700 15,800 16,500 16,500 17,000 18,000

2019年 23,700 23,700 24,700 26,200 27,200 23,700 20,000 20,700 21,700

聚合 MDI
（直销）

2020年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500 14,500 15,500 17,000

2019年 12,800 13,500 15,500 18,300 19,500 15,000 15,000 15,000 15,500

聚合 MDI
（分销）

2020年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4,000 14,000 15,500 17,000

2019年 12,500 13,200 15,200 17,800 19,000 14,500 14,500 15,000 15,500

2、石化产品
2020 年三季度，山东丙烯价格 6,993 元/吨，同比下跌 9.7%；山东 PO 价格 13,009 元/吨，同比上涨

50%；山东丙烯酸价格 6,790 元/吨，同比下跌 7.5%；山东丁醇价格 5,816 元/吨，同比下跌 9.5%；山东丙
烯酸丁酯价格 7,896 元/吨， 同比下跌 7.8%；NPG 华东加氢价格 7,950 元/吨， 同比下跌 11.2%； 山东
MTBE 价格 3,756 元/吨，同比下跌 36.1%。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1、纯苯
2020 年三季度，纯苯均价 3,340.2 元/吨，较去年同比下跌 38.1%，较二季度环比上涨 5.0%。
2、煤炭
2020 年三季度，CCI5500市场均价 575 元/吨，比去年同期下跌 2.5%。
3、丙烷、丁烷
2020 年三季度，丙烷 CP 均价 363 美元/吨，同比下跌 0.5%；丁烷 CP 均价 347 美元/吨 ，同比下跌

3.3%。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3555 证券简称：贵人鸟 公告编号：临 2020-074
债券代码：122346 债券简称：14 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

监管局《关于对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林天福、林思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40 号），现
将内容公告如下：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林天福、林思恩：
经查，我局发现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或公司)存在如下问题：
2019 年 1 月至 9 月，贵人鸟与关联人林思亮发生关联交易，其中 4,000 万元为贵人鸟向林思亮提

供借款，形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占贵人鸟 201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61%。 林思亮于 2019 年
9 月归还所占用资金，于 2020 年 4 月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87.75 万元。

对于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贵人鸟未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第一条第二款的规
定。 林天福作为贵人鸟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林思恩作为贵人鸟时任财务总监，为上述违规行为的主
要责任人。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釆取
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现警示贵人鸟：一是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的规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范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并督
促相关人员加强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二是加强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
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三是根据公司规定开展内部问责，督促有关人员加强有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学
习，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警示林天福、林思恩：加强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切实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及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警示函》所提出的问题，并将严格按照福建监管局的要求进行

整改。 同时，公司及相关人员将加强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强化规范运作意识，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从而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制作 王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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